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

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183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2013年6月，我委区分存量气和增量气调整了天然气价格。方案实施后，国内资源开发和

海外资源引进速度明显加快，天然气供应能力显著增强；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天然气利用效率

进一步提高。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总体安排，

按照2015年实现与增量气价格并轨的既定目标，我委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提出了进一步调整非居

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价格调整具体安排

　　在保持增量气门站价格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提高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门站价格，具体为：

　　（一）非居民用存量气门站价格适当提高。非居民用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

提高400元。广东、广西存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按与全国水平衔接的原则适当提高。调整后的各

省（区、市）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见附表。

　　鉴于目前化肥市场低迷，化肥用气调价措施暂缓出台，待市场形势出现积极变化时再择机

出台。用气化肥企业需承担冬季调峰责任。

　　（二）居民用气门站价格不作调整。居民生活用气、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养老福

利机构用气等（不包括集中供热用气）门站价格此次仍不作调整。方案实施后新增用气城市居

民用气门站价格按该省（区、市）调整后的存量气门站价格政策执行。

　　（三）进一步落实放开进口液化天然气（LNG）气源价格和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

出厂价格政策。需要进入管道与国产陆上气、进口管道气混合输送并一起销售的，供需双方

可区分气源单独签订购销和运输合同，气源和出厂价格由市场决定，管道运输价格按有关规定

执行。

　　（四）实施时间。上述方案自2014年9月1日起实施。

　　二、工作要求

　　天然气价格调整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

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一）精心组织方案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

署，认真排查可能出现的问题，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建立应急预案，完善应急措施，确保

调价方案平稳出台。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主动配合地方发展改革（价格）部门，加强与用气

企业的沟通和协商，争取用户的理解和支持。

　　（二）保障天然气市场供应。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

接，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各地要强化需求侧管理，鼓励在终端消费环节推行非居民用气季节性

差价、可中断气价政策。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不得采取扣减居民气量、

将居民独立采暖用气列为非居民用气等方式，变相提高居民用气价格；转供企业不得扣减或挪

用居民气量。增量气中居民气量发生变化的，供需双方应据实核定。

　　（三）合理安排销售价格。各地要抓紧开展销售价格疏导工作，加强成本监审，从紧核

定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综合考虑天然气采购成本，兼顾用户承受能力，合理安排非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其中，车用气销售价格政策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同时，要按照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

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等文件要求，认真落实养老机构用气按居民生活

类执行、非公立医疗机构用气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等政策。

　　此外，要根据已出台的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指导意见，抓紧建立健全阶梯价格制度。

　　（四）确保出租车等用气行业稳定。对出租车行业，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已建立

的运价与燃料价格联动机制，通过调整运价或燃料附加标准疏导气价调整影响；疏导前要统筹

考虑当地用油、用气车辆燃料成本差异和补贴情况，以及经营者承受能力，由地方政府采取发

放临时补贴等措施，缓解气价调整对出租车行业的影响；对城市公交和农村道路客运，继续按

现行补贴政策执行。对供热企业，各地要积极推进供热价格改革，适当理顺供热价格，地方政

府可给予适当补贴。对西部个别省份以及确有困难的供热企业等，供气企业要给予适当价格优

惠。

　　（五）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各地要加大天然气价格特别是车用气价格的检查和巡查力

度，依法查处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价格秩序。对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擅

自提高或变相提高门站价格，转供过程中变相加价，以及加气站搭车涨价、哄抬价格，或停

供、限供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对性质恶劣、问题严重、社会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例，

要公开曝光。

　　天然气生产和进口企业每年3月底前要将上年液化天然气（LNG）、页岩气、煤层气、煤制

气生产和进口数量，与用户签订的购销合同，以及实际销售气量和价格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价格司）。

　　（六）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各地要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调整非居民

用存量天然气价格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理解和支持，营造

良好舆论环境，确保方案平稳实施。

　　附：各省（区、市）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年8月10日

http://www.ndrc.gov.cn/gzdt/201408/W020140812542142897009.pdf


附 

 

各省（区、市）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表 

 

单位:元/千立方米（含增值税） 

省  份 存量气 增量气 省  份 存量气 增量气 

北  京 2660  3140  湖  北 2620  3100  

天  津 2660  3140  湖  南 2620  3100  

河  北 2640  3120  广  东 2860  3320 

山  西 2570  3050  广  西 2690  3150  

内蒙古 2000 2480  海  南 2320  2780  

辽  宁 2640  3120  重  庆 2320  2780  

吉  林 2420  2900  四  川 2330  2790  

黑龙江 2420  2900  贵  州 2370  2850  

上  海 2840  3320  云  南 2370  2850  

江  苏 2820  3300  陕  西 2000  2480  

浙  江 2830  3310  甘  肃 2090  2570  

安  徽 2750  3230  宁  夏 2170  2650  

江  西 2620  3100  青  海 1930  2410  

山  东 2640  3120  新  疆 1810  2290  

河  南 2670  3150        

注：山东交气点为山东省界。 

 1


	关于调整非居民用存量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1835号)
	各省（区、市）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表

